
洽談運送條件 

選定適當船期 

簽訂託運單(S/O) 

領空櫃+封條+CLP 

貨主裝櫃加封 

重櫃回場 

貨主投單報關 

裝櫃清單CLP 

過磅 

貨櫃船邊裝船 

簽發提單 

押匯轉讓提單 

CY櫃流程 

託運人 

櫃場 

(海關) 

運送業 

貨主裝櫃加封 

貨主填寫裝櫃清單 (Container 
Load Plan, CLP)，並於貨櫃上加
封條 
CLP內容包含：貨物名稱數量及
重量、貨櫃號碼及種類、封條號
碼、S/O編號等。 

進櫃場過磅 

連櫃帶車過磅，再由櫃場依經
驗扣除車頭及板架重量 

櫃場製作裝船清單 

櫃場依過磅所得重量製作裝船
清單 

貨櫃裝船 

• 採用校準合格         
設備秤重 

• 託 運 人 於 CLP 
(含簽名欄位)簽
名，產出符合
公約 2.5.1之驗
證 重 量 
(Verified Gross 
Mass, VGM) 

• 採用校準合格設
備秤重 

• 依公約指導原則，
若託運人未提供
VGM，則由櫃場
過磅，並經託運
人委託，依其授
權簽名產生VGM 

• 有關採扣除車頭
及板架重量之精
準度，將分階段
推動 

船方 

VGM產出及流程 

建議符合公約做法 

託運人 

櫃場 



送貨進場 

貨主投單報關 

櫃場裝櫃 

進倉證明單及 
第三公證人報告 

加海關封條 

貨櫃船邊裝船 

簽發提單 

押匯轉讓提單 

洽談運送條件 

選定適當船期 

簽訂託運單(S/O) 

CFS櫃流程 

託運人 

櫃場 

海關 

運送業 

貨主投單報關 

櫃楊倉庫配櫃人員拿到進倉
證明單及公證報告後始裝櫃 
• 進倉證明書為報關行提

供，內容包含有貨物種
類、 名稱、重量 

• 公證報告為公證行丈量
貨物材積後所提供之報
告 

櫃場裝櫃 

櫃場製作裝船清單 

裝船 

依進倉證明書上各別
貨物重量加總或承攬
業提供整櫃櫃重後，
製作裝船清單 

一般併櫃貨 
• 採用校準合格設備秤重 
• 由託運人(或代理人)於

進倉證明書 (已含簽名
欄位)簽名，產出VGM 

船方 

VGM產出及流程 

一般併櫃貨 
• 由櫃場人員協助彙整所

有證明書(內含各託運
人各別簽名之VGM)，
並加總皮重，製作總表 

海攬業併櫃貨 
• 由海攬業者分別加總所

有包裝件和貨品重量，
包括棧板、貨墊、其他
裝入貨櫃的繫固設備及
皮重後，再由海攬業者
簽名得到VGM 

建議符合公約做法 

託運人 

櫃場 


